
委托评估协议书

甲方：汕头市潮阳区城南街道凤上经济联合社
乙方：

为准确掌握汕头市潮阳区城南街道新华东路凤上居委赤望洋五宗集体建设用地土地租赁权价格，甲方通过公开、公平、公正的摇珠方式选择有资格的评估机构对上述集体建设用地进行估价。经2021年4月6日上午10时公开摇珠，乙方取得上述标的物评估权。为认真做好此项工作，经甲乙双方协商，订立本协议，供双方遵守执行：

一、估价对象基本情况

（一）估价项目名称、位置

1、估价项目名称：位于汕头市潮阳区城南街道凤上居委新华东路凤上居委赤望洋总用地面积4000平方米（折合6亩）的五宗集体建设用地土地租赁权价格评估。

2、估价项目位置：潮阳区城南街道凤上居委新华东路凤上居委赤望洋。
（二）各地块用地面积、用地性质：
1、各地块用地面积：
① 325602445号地块：800平方米（折合1.2亩）；
② 325602446号地块：800平方米（折合1.2亩）；

③ 325602447号地块：800平方米（折合1.2亩）；

④ 325602448号地块：800平方米（折合1.2亩）；

⑤ 325602449号地块：800平方米（折合1.2亩）。
2、用地性质：厂房。
（三）估价时点及估价目的

委托估价以2021年4月6日为时点的集体建设用地土地租赁权价格。

二、乙方责任

1、按国家估价规范撰写土地估价报告书；
2、乙方按上述宗地集体建设用地土地租赁权价格撰写评估报告。

3、准确采用有关系数；

4、估价结果客观、公正、合理；

5、对估价结果独立承担法律责任；

6、应对估价结果履行保密责任；

7、乙方应于2021年4月8日下午4时前向甲方提交《土地估价报告书》及其相关附件一式三份；

三、甲方责任

1、按本协议书约定的时间、金额支付估价服务费。自乙方向甲方交付《估价报告书》及其相关附件后，经甲方确认乙方提供的估价成果符合国家估价规范要求和本协议书特别约定的要求，一次性支付乙方估价服务费：人民币柒仟圆整（¥7000元正）。不符合上述规范要求的，将书面告知理由，退还乙方提交的估价成果，不支付乙方估价服务费。

2、提供上述估价对象有关资料，在乙方提交估价成果前，甲方若需变更估价对象相关资料时，应及时通知乙方，作业时序顺延；如未能及时通知乙方，不得以乙方估价成果不符合要
求而拒付估价服务费。

四、本协议书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本协议书一式三份，甲方执二份，乙方执一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汕头市潮阳区城南街道    乙方： 
凤上经济联合社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经办人：                        经办人：

签订时间：2021年4月6日

签订地点：城南街道凤上经济联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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